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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居留的后果和可能的应对措施

有 关 从 境 外 申 请 移 民 签 证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大家好！这一期以及之后几期我将和大家

讲讲在境外申请移民签证（即绿卡）的相关内
容。

大 家 知 道 申 请 绿 卡 分 两 大 种 途 径 ： 申
请人在境内调整身份（adjustment，申请表
格为I-485）和申请人从境外申请移民签证
（consulate processing), 俗称第三包第四包
（package 3 & 4）。

从境外申请移民签证的申请人必须有家属
类申请（比如I-130, I-730, I-360等）或劳工
类申请的批准并且拥有当前排期。拿大家熟知
的I-130举例子，比如公民儿子为在中国大陆
的妈妈递交家属申请：儿子在I-130表格上表
明妈妈将从境外申请移民签证入境，那么移民
局在批准I-130后会直接将申请转到国家签证
中心（NVC），NVC收到申请后会向公民儿
子寄出NVC的收费单，收费包括经济担保费
$88和签证费$230。因为是妈妈在大陆，交费
后第三包第四包的材料可以通过网络递交到
NVC（目前只有大陆和加拿大两个地区可以
通过网络递交该申请，其他国家和地区必须
将申请表及原件材料寄往NVC）。网上申请
比邮寄申请快速很多。通常网上递交材料后20
天到1个半月，NVC会通知在领事馆的问话时

间。问话前，申请人需要做体检。
公民申请父母、配偶和未成年未婚子女是

没有排期的，所以I-130一旦批准就能即刻开
始境外申请移民签证的程序；但其他种类的家
属申请都是有排期的（排期因国家和申请种类
而异）。在有排期的情况下，I-130批准后不
会马上送到NVC, 而是等到排期开了，或排期
即将开的前1-6个月，NVC才会把交费单寄给
公民／绿卡亲属。所以公民／绿卡亲属如果搬
家，通知邮局和移民局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
遇到过兄弟申请排期等了10年，最后却因为公
民兄弟搬家没有收到NVC的收费单，排期开
后超过一年没有交纳签证费而被取消了I-130
的情况，这是非常不划算的。虽然最后通过努
力我们将被取消的I-130重新恢复了，但这两
兄弟耗费了时间和金钱，还很是担心了一番，
而这一切都是由小失误造成的损失。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最新的变化，以往境
外绿卡申请表格都是DS230，从上周更新为
DS260，在变更前已经递交了DS230表格的朋
友们不必担心，NVC不会因此拒绝 申请，但
由可能会通知部分申请人补交DS260；而变更
前已经开始申请步骤但尚未最终递交材料的朋
友们，则一定要填写和递交DS260了。

黄唯律师

我们的办公室经常会接到一些咨询者来
电，他们未经准许或者凭借虚假材料进入美
国，或者进入美国时是合法的（例如作为
B-1/B-2访问者、F-1学生或H-1B临时特殊
工作人员），但是后来没能保持合法的非移民
身份，现在又希望把自己的身份“合法”下
来。除了没有签证进入美国的情况，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在美国超期滞留或者违反非移民签证
的居留条件，比如未经授权而工作。当然，有
成千上万的人在进入美国时是没有签证或者是
凭借虚假材料而进入美国。对于这些人，在进
入美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非法居留了。

一旦一个人失去了身份，就不容易再回
到合法的移民状态。如果在他（她）的 I-94
、I-94W、I-20（学生的情况下）签证过期之
日并没有另一个签证申请在审理中或者获签，
那么非法居留从此刻便开始了。在违反了签证
条例的情况下，非法居留时间是从政府决定
他（她）的状态是非法时才开始算起，比如
国际学生办公室通过学生和交流学者信息系
统（SEVIS）向美国移民局报告学生的缺勤情

况时。总体来说，如果一个人非法居留不到180
天，那么他（她）无法在美国境内申请一个新
的签证，因为他（她）的签证状态并未予以维
护。但是，并没有硬性的规定阻止他（她）持
一个新的签证从海外返回美国，尽管他（她）
需要向领事官员和海关边境处解释超期滞留的
原因。是否能够给予一个新的签证进入美国，
将由领事官员和边境官员来决定。在不离开美
国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可以恢复合法
的非移民身份。比如，移民法规定F-1学生在非
法居留发生前有60天的宽限期。在60天内，他
们可以申请新的签证，如H-1B签证。如果能够
满足相应的标准，失去合法身份的学生可以要
求恢复其学生身份。

但是，对于大部分非法进入美国或者超期
滞留的人来说，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禁
止他们在美国境内获得新的非移民身份，而且
不允许他们轻易离开美国去取得新的签证。一
旦超期滞留超过180天而少于365天，则3年内禁
止入境美国。如果超期滞留超过365天，那么10
年内不能入境美国。即便有非移民的豁免，这

种豁免也不会给予他们。移民豁免仅存在于
个人能够证明有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身份
的配偶或父母将要为此承受极大的艰难。这
些豁免要经历1年的审理，并且申请人需要提
供繁琐的证据。

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豁免资格，或者由于
害怕禁止返回美国而不想离开美国，那么对
于他（她）来说仅有有限的选择能够帮助其
不必离开美国而恢复合法身份。如果进入美
国时是合法的，或者使用虚假材料，可以借
助由其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配偶或子女（如
果年龄低于18周岁，则由美国公民身份的父
母）递交请愿来寻求转换身份（AOS）成为
合法永久居民。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
的受虐配偶有时也可以通过自我请愿来寻求
转换身份。在某些情况下，依据移民法第245
（i）节，在2001年4月30日前递交的劳工证或
家庭移民申请书，其非法滞留状态可以通过
支付一定的费用而被豁免。在这些情况下，
可以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或者以雇佣为基础
的移民签证申请转换身份。然而，如果一个
人以虚假材料进入美国，则必须寻求对虚假
或误导陈述的豁免，然而仅在他（她）有
合格的亲戚（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身份的
配偶和父母，不能是子女）会因此人不能留
在美国而承受极大的艰难时才会给予这种豁
免。如果虚报美国公民身份，除非在极少数
特定情况下或者虚报身份是发生在1996年9月
30日之前，否则不会给予豁免。

如果一个人由于在祖国遭受迫害或者担
心回国后遭受迫害，申请政治避难也是一种
选择，但是申请必须在最后入境的一年之内
递交或者有极特殊的情况使得不能在一年之
内递交。申请人可以在庇护办公室或者向移
民法官递交申请。有一些申请人因为申请得

太晚或者有重大的犯罪历史而没有政治避难资
格，但是因为美国政府不会把个人遣送回有可
能迫害或折磨他（她）的国家，所以按照国际
反酷刑公约，美国可以扣留保护申请人。救援
措施的申请人必须证明返回到祖国或居住国后
将遭受到迫害或折磨。

一个人可以通过移民法官撤销遣返令而申
请永久居民身份。这种救援不能贸然申请，它
仅仅适用于处于遣返程序的人。为了获得这种
救援，此人必须在被列入遣返程序前已经连续
在美国生活了10年，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没有
犯过重罪，有合格的亲属将因其离开美国而承
受不同寻常的艰难。证明这种必要的艰难并不
容易，通常需要大量的证据。少数被列在驱逐
案例的人们（1996年移民法变更之前）也许有
权获得旧版本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救援帮
助。对于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的受虐配偶
和子女、尼加拉瓜和中美洲的救援行动中来自
瓜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前苏联国家的在特定日
期之前进入美国并符合一定标准的人们，有特
殊的撤销遣返规定。

在一些情况下，还存在人道主义救援，比
如贩卖人口的受害者（T签证）、暴力犯罪的
受害者（U签证）和他们的家人。申请人只有
在得到执法人员签发的注明其受害者身份的证
明后才能获得这种人道主义救援。拥有T身份
和U身份的人是非移民签证，但是在一些情况
下，当他们已经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可以申
请永久居留。

本文仅仅就未经许可居留美国的后果和不
必离开美国而获得合法移民或非移民身份的不
同途径进行的综述。无论什么情况，如果未经
授权而在美国居留并且希望获得合法身份，向
经验丰富的移民律师咨询是否有针对你的特殊
情况的补救办法才是当务之急。

10月中国EB-2排期前进一个多月 
亲属移民F2A开始有排期

2013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3
年10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3年10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
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08年
8月8日前进到2008年9月15日。印度出生的
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2008年6
月15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没有排期，
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名
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的截止日期依然为2010年7月1日。印度出生
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也依然为2003年9月22
日。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民，
虽然近年来申请人数显著上升，但目前有名
额即时可用。对于有经济条件的申请人也是
不错的选择。

在亲属移民排期表上，F2A类在八月九
月份无排期之后，开始有了排期，排期截止
日期为2013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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